
切結書 

 

本人為辦理「○○○案」，擬依都市更新條例

規定舉辦公聽會，並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

8 條規定通知更新單元內相關權利人參加，本人

已先窮究可能之方法善盡通知之責，惟未能取得

臺北市○○區○○段○小段○地號之預告登記

請求權人○○○住址據以通知。 

本人向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申請戶政機關調

閱戶籍住址之資料，僅作為通知「○○○案」舉

辦公聽會之用，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

理。以上切結內容，如有不實，願自負所有法律

責任，絕無異議。 
 

此致   
 
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

 
 
 
立切結書人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
